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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促進學生學習討論、經驗傳承、資源共享、及專業知能等相關議題探討，鼓勵學

生自發性學習成長，成立「學生學習社群」，以提升學生學習專業知能，特訂定

「樹德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生學習社群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社群類別 

可包括學習技巧精進及討論、共同專業領域課程之研討、競賽技能經驗之傳承、跨

領域知識學習與研究(參與競賽經驗分享、參與證照經驗分享、考取研究所經驗分

享、讀書會等)，加強學生學習力與就業力之議題與活動等。 

第三條 實施對象 

凡本校學生對於課程學習、專業技能或有助於學習成長之活動，有組成社群意願

者，均得以至少3位以上學生組成學生學習社群，召集人須為本校學生，專責社群

活動之規劃、聯繫與相關成果彙整。 

第四條 申請程序 

一、以本校學生為申請人，檢附學生學習社群申請表紙本及電子檔，以社群為單

位，於申請期限內向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提出申請。 

二、由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進行審查，於截止申請一週後公告審查結果。 

第五條 實施方式 

一、社群交流活動：以每週1次之分享會方式進行，至少需有5次以上社群活動，並

製作學生學習社群活動紀錄表及成果報告(含成員心得)於期限內繳交紙本及電

子檔。 

二、成果發表會：為展現各社群運作成效，需於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，並推派3-5

名成員參加該學期成果發表會，進行成果簡報、海報發表及分享心得。邀請校

內、外教師擔任評審委員，檢核項目包含：自主學習表現、社群目標成效、簡

報表達能力及執行期間資料繳交情形等，遴選優秀社群數名給予獎勵。 

第六條 經費補助方式及經費核銷 

依當年度預算分配社群補助金，經費使用依會計程序進行，需於規定時程內檢送核

銷資料至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辦理核銷程序。 

第七條 獲得補助之社群義務 

一、社群說明會：社群召集人需出席社群說明會(召集人不克出席，可推派1名成員

代表出席)，會中將說明本學期運作方式、經費核銷、相關資料繳交期限及成

果發表會時間，若無故缺席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有權取消該社群通過資格。 

二、若有下列情形發生，經勸導後仍未改善，由教學與學習資源中心討論後，認列

情節嚴重者，將取消社群資格，其社群成員次學期將不得再次申請。 

(一)社群執行內容與申請書不同或未依規定之實施方式執行。 

(二)未於規定時程內完成核銷、繳交相關資料及缺席成果發表會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